
110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 

綜合建議事項 

法務部 

王兆慶委員 

優點 

跨機關合作及地方政府合作方案豐富多樣，如與地方政府合辦

之調解業務研習會、人權影展系列活動等。且多數有參與人次之統

計、滿意度回饋調查等配套措施，能有效呈現成效。 

缺點 

200 人以上三級機關之性別平等工作推動方案，建議多利用不

同的性別主流化工具，而非僅有性別意識培力之相關課程，以增加

方案豐富性及完整性。 

綜合意見 

性別統計之國際比較工作，宜納入評分指標之性別主流化部

分，而非填列於加分項目。 

郭玲惠委員 

優點 

㇐、落實 CEDAW 保障權利，多元而具體可行，成果卓越。 

二、對於新住民權益之保護多元而有成效。 

缺點 

㇐、所屬委員會委員任㇐性別達到三分之㇐之情形，仍有不足。 

二、將任㇐性別達三分之㇐條款納入委員會組織之情形，仍有不

足。 

三、主管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%之財團法人，單㇐性別比例達

三分之㇐之比例，仍顯不足。 

四、中高階女性主管於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過低，未見



積極改善措施。 

綜合意見 

㇐、建議將外籍配偶，統㇐改為新住民。 

二、對於性別議題有多元而深入之研究，值得肯定。 

三、但無論是委員會或所主管之基金會，單㇐性別達三分之㇐比

例，仍有不足。 

四、部會及三級機關㇐級單位女性主管比率，仍顯不足，應有積極

措施。 

五、中高階女性主管於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過低，應採

取積極有效之暫行特別/措施。 

游美惠委員 

優點 

整體而言，在性別主流化的六大工具運用上，均稱妥適。尤其

是性別統計，新增指標項數和國際比較的部分均有不錯的成果，且

性別統計均能有複分類之呈現，占比達 100%，值得肯定。 

缺點 

性別分析之建議事項，應積極將分析結果的討論連結到相關性

別政策之研擬或既有政策之調整改善，使性別分析能對性別政策提

供啟示。 

綜合意見 

㇐、加分項目正好呈現出法務部積極推動性別平等與落實 CEDAW

的良好成果。扣分項目則應該借鏡作為警惕，期許未來不再有

相關缺失出現。期許經由此次考核能提供法務部作為檢視性別

平等工作成果之基礎，除了保持良好的工作方向和成績之外，

更要積極改善不足之處。 

二、在法務部網頁能設置「引用 CEDAW 起訴書」專區，此㇐作法

值得肯定，未來可以在積極充實內容並轉化成教材，在相關性



別研習訓練之中運用，以便發揮更大的影響效果。 

性平處 

綜合意見 

㇐、法務部委託辦理「未滿 16 歲之兒少間合意性交或猥褻行為除罪

化之利弊研究」，議題涉及性侵害犯罪、兩小無猜條款及與未成

年人合意性交罪等方面，透過年齡差距條款或絕對及相對保護

概念，分析刑法第 227 條及第 227 條之 1 規定並提出相關修法

建議及作為進階教材，殊值肯定，可擇性別議題持續辦理研

究、分析，以利法規研修參考。 

二、結合地方政府辦理影展並運用海報、影片與其他傳播媒體宣揚

性平意識，及透過電臺專訪和將宣導動畫上載 Youtube 網站方

式宣導夫妻財產制、親權之行使及繼承等相關規定，採多元管

道進行宣導，屬實踐 CEDAW 第 3 號及第 10 號㇐般性建議之

具體做法，予以肯定。惟許多民眾法律知識不足，建議利用社

群網路及多元創意方式，持續宣導性別平權意識與相關法律。 

三、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之委員會（小組）尚有 8 個任㇐性別人數比

例未達三分之㇐，建議研議訂修法規、措施或暫行特別措施，

以 2 屆任期內達成為原則，逐步提升性別比例，落實決策參與

之性別衡平性。 

四、法務部前以 107 年 1 月 25 日法綜字第 10701001620 號函請

各直屬機關（單位）配合辦理非屬中⾧程個案計畫或法律案等

之其他計畫、措施、命令或行政規則之性別影響評估，惟查性

平輔導考核期間尚無相關辦理情形。為確保政策、計畫、措

施、命令或行政規則，自研擬規劃、決策、執行、監督評估及

事後檢討建議各階段，俱能納入性別觀點，建議持續督促所屬

積極辦理。 

五、違反 CEDAW 而應修正之法規計有中華民國刑法第 288 條、中



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9 條之 1、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40 條第 1 項

第 3 款、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31 條、民法第 1057 條等共 5 案，

請速完成修法。 

六、關於監察院 109 年度內正字第 18 號糾正案，請督促所屬俟行

為人議處事項之後續檢討及處理有具體處理結果後，於本

（110）年 12 月 31 日前函復本院；及就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

期間遭受性騷擾之事件，確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及公

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遭受性騷擾事件處理須知等進行

通報、調查處理與加強宣導。 

七、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（COVID-19）影響，員工工作

場域不再侷限於固有辦公環境，兼有居家辦公或採視訊方式參

與會議情形。為因應未來可能之發展，建議可思考規劃更具彈

性、友善之公務職場環境，提升整體行政效能。 


